
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） 

說明書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南投縣政府 

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七月 



I 

【目錄】 

第一章 緒論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第一節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之目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第二節 檢討地區範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第三節 規劃原則與作業程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 

第二章 現有都市計畫及相關指導計畫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 
第一節  原有都市計畫概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 
第二節  相關指導計畫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7 

第三章 都市計畫區發展現況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7 
第一節  人口成長與密度分佈變遷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7 
第二節  土地使用現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1 

第四章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 
第一節 計劃年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 
第二節  計劃人口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 
第三節 公共設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 
第四節 道路系統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4 

第五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3 
 
 
 
 
 



II 

【圖目錄】 

圖 1-1  水里都市計畫各村界線範圍示意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 
圖 1-2  水里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規劃作業程序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 
圖 2-1  水里都市計畫示意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9 
圖 4-1  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）變更位置示意圖 ......25 

【表目錄】 

表 2-1 水里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 
表 2-2  水里鄉都市計畫公共設施單項面積統計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1 
表 2-3  水里都市計畫一覽表(1)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3 
表 3-1  水里鄉歷年人口成長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8 
表 3-2  水里都市計畫區（七一-七六年）人口變遷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9 
表 3-3  水里都市計畫區各村之人口密度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0 
表 3-4  土地使用面積檢討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表 3-5  水里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表 3-6  水里都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現況分析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表 3-7  水里都市計畫區道路開闢現況分析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表 4-1 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面積核算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26 
表 4-2  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保留地專案）變更內容明

細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8 
表 4-3 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變更案面積統計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9 
表 4-4 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前後單項面積統計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0 
表 4-5 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31 
表 4-6 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2 
表 5-1  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）實施進度及

經費概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 
 
 



1 

第一章  緒論 

第一節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之目的 

依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規定，本省民國六十二年九月六日前劃設

之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，即將於民國七十七年九月五日屆滿保留期

限，逾期不徵收將視為撤銷。 

為加速取得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，省府依據內政部七十六年

十一月十日台 76 內營字第五五○○一九號函以七六府建字第九五四六

二號函行文各縣市政府，請各縣市政府迅即專案辦理第一期都市計畫

公共設施保留地即予檢討撤銷，不受內政部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

實施辦法」有關檢討條件，期限及標準規定之限制。 

本鄉於民國五十八年由水里鄉公所委託建設廳公共工程局代為

擬定都市計畫公佈實施，是故本鄉所劃設之公共設施乃屬第一期公共

設施保留地。本鄉依據(76)投府建都字第一一八一四八號函辦理第一

期公共設施保留原專案通盤檢討。 

本次通盤檢討系針對公共設施保留地進行存、廢檢討，依地方實

際發展情況，對非必要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即予檢討撤銷。 

第二節 檢討地區範圍 

本次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地區以現有都市計畫之地界為範圍，內包

含農富、中央、城中、北埔、南光等全村及水里、新城、鉅工等村之

部分，總面積為一五八．二八公頃。（見圖 1-1） 

圖 1-1  水里都市計畫各村界線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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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規劃原則與作業程序 

本鄉第一期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通盤檢討是以原有的都市

計畫為基礎，依都市發展現況，並參考機關團體及人民建議，對原計

畫之公共設施予檢討。 

本次檢討所採用之方法，乃先分析本鄉的現有發展狀況，人口變

遷及原有都市計畫之內容參考各有關指導計畫之發展指標來研訂本

鄉人口數推估值，此外並參考機關團體及人民建議，依照本鄉未來實

質發展需要，分別檢討修訂本鄉各項公共設施用地。 

依上述規劃方法，本鄉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規劃作業程序共

分五個主要步驟（見圖 1-2）。 

圖 1-2  水里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規劃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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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現有都市計畫及相關指導計畫 

第一節  原有都市計畫概要 

一、發佈實施經過 

水里都市計畫於民國三十二年公佈，計畫面積八三．七○公

頃，計畫人口至民國七○年為二萬四千人，民國四十四年內政部

於召開審查會議時未予通過，民國五十五年，水里鄉公所委託建

設廳公共工程局代為擬定“修訂水里都市計畫說明書”，至民國五

十八年九月公佈實施，面積擴大為一五八．二八公頃，計畫區內

南光、北埔於民國六十八年訂定細部計畫。民國六十九年進行全

面通盤檢討，並於七十七年三月公佈實施（見圖 2-1）。 

二、計畫範圍及面積 

都市計畫範圍包括水里、農富、中央、城中、北埔、南光、

鉅工、新城等八個村，其中水里、新城和鉅工三個村有部分在計

畫範圍外，其總面積為一五八．二八公頃。 

三、計畫年期 

依據民國七十七年三月公佈實佈之水里都市計畫（通盤檢

討）配合中部區域計畫，以民國八十五年為計畫年期。 

四、計畫人口及密度 

為達到區域計畫既定目標，本計畫區人口至民國八十五年以

二萬人為甫畫人口。居住淨密度約為四五○人/公頃。 

五、土地使用計畫 

（一）住宅區：水里都市計畫區之住宅單元大致以水里溪北與溪

南二處住宅鄰里。溪北限於地形及中心商業區之故，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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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小；溪南住宅面積較大，全住宅區面積為三三．七五公

頃。  

（二）商業區：計畫商業區主要設於溪北，一小部分設於溪南，

面積共一○．二二公頃。  

（三）工業區：本計畫區設乙種工業區三處，皆位於 號道路與

濁水溪之間，面積合計一一．六九公頃。  

（四）農業區及保護區：水里都市計畫將計畫區外圍設為保護

區，一在計畫區東側，一在鐵路車站北側，面積共一四．○

二公頃。低窪之處沿河岸邊及東北角劃設為農業區，面積

一三．五二公頃。  

（五）行水區：計畫區內之河川用地劃為行水區，面積二七．三

四公頃。  

六、公共設施計畫 

（一）機關：計畫區劃設八處機關用地，面積五．二四公頃。  

（二）學校：計畫區內劃設學校用地四處，面積共計九．七七公

頃，其中有文一、文二、文三為國小用地，文四為國中用

地。  

（三）零售市場：計畫區內設有三處零售市場用地，一處設於溪

北，二處設於溪南，面積計一．一八公頃。  

（四）停車場：計畫區內設有四處停車場，一處設於溪北，三處

設於溪南，面積計○．九九公頃。  

（五）公園：溪北劃設一處，溪南劃設二處，面積合計三．七○

公頃。  

（六）綠地：計畫區內劃設一處綠地，面積三．九七公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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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兒童遊樂場：溪北劃設一處，溪南三處，面積○．七○公

頃。  

（七）加油站：設於溪南一處，面積○．一三公頃。  

七、交通系統計畫 

（一）道路：聯外道路有三線，第一線為 號道路，計畫寬度二○

公尺，兼有外環道功能，北通集集，南接 號道路往頂崁至

日月潭。第二線為 號道路，計畫寬度一五公尺，北接 號

道路可至車埕、南至頂崁可達日月潭，第三線為 號道路可

北至車埕、西接 號道路。在各土地使用分區間分別以幹

道，主要道路，次要道路連接之，並在主要道路之一端或

兩端連接幹道，再分岐達住宅區。道路面積共計一八．七○

公頃。（見表 2-3）  

（二）鐵路：計畫區內之車站及鐵路路段劃設為鐵路段劃設為鐵

路用地，總面積三．三六公頃。  

第二節  相關指導計畫 

水里鄉相關與指導計畫為中部區域計畫（台灣省住宅及都市發展

局六八、七），茲將其與水里鄉發展有關之內容概要說明如下： 

一、中部區域計畫 

（一）水里鄉屬於南投生活圈，其都市階層屬於農村集村集居

地，購物圈包括水里、信義、集集地，為山產集散地，服

務山地丘陵區之中心城市。 

（二）水里鄉之市鎮人口及都市化人口至民國八十五年分別訂定

為三萬人和二萬人，其都市化率達六六．七%，且根據未

來都市人口分佈計畫及合理集居密度來擬定，推計民國八

五年水里都市用地為八七公頃。（註一）計畫租密度為二三

○人/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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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水里都市計畫工業區面積訂為一二公頃（註二），且由於

南投生活圈包含廣大之山區，位置偏遠，人口外流，盛產

水果、木材、竹子，宜發展地方資源型及勞力密集型工業。 

（四）農村集居地區應具有下列各項設施： 

1.自來水系統、下水道系統、電力、道路系統暨停車場。 

2.小型公園、小型運動場、兒童遊樂場。 

3.托兒所、幼稚園、國民小學。 

4.衛生站（所）、集會堂、郵政電信服務設施、警察派出所

（局）、消防站（隊）、垃圾處理場。 

5.市場、農村集居商業中心。 

圖 2-1  水里都市計畫示意圖 

表 2-1  水里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
表 2-2  水里鄉都市計畫公共設施單項面積統計表 

表 2-3  水里都市計畫一覽表 

 

 

 

 

 

註一：該計畫面積與原都市計畫都市發展用地面積一○三．四○公頃有出入。 

註二：原計畫區之工業區面積為一一．六九公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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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表 2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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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表 2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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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表 2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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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都市計畫區發展現況 

第一節 人口成長與密度分佈變遷 

一、人口成長與變遷 

水里鄉全鄉人口，自民國六十一年之三三、一七二人逐年遞

減為民國七十六年之二七、七四六人，十五年間共減少了五、四

二六人（見表 3-1），年平均增加人口數為負三六一人，平均年增

加率為負一．一八%，足見本鄉有顯著之人口外流現象。 

本鄉都市計畫區內人口除民國六十八年稍有回昇外亦逐年遞

減，其佔全鄉人口比例亦呈起伏，民國七十六年計畫區人口佔全

鄉人口之四六．○二%，平均年增加數為負一九九人，年增加率

為負一．三四%（見表 3-1）。本計畫區在民國七十年至民國七十

六年間之人口自然成長，平均年增加率為一．四○，而社會成長

則每年均呈負值，其年平均社會增加率為負二．二二。可見本計

畫區之人口外流現象比全鄉要大的多。（見表 3-2） 

二、人口分佈與密度 

本計畫區內之人口分佈主要集中於民權、民生、民族等道路

兩側，大致呈帶狀發展，其中又以溪北 、 、 號道路交匯處為

聚集地區，其餘地區則人口分佈零散，稀疏。 

計畫區內各村之人口粗密度有逐年係低趨勢，側南光村除外。（見

表 3-3）；目前各村之人口粗密度以水里村為最高，於民國七十六

年仍有一二九人/公頃，較民國七十年的一七九人/公頃係低甚多。 

表 3-1  水里鄉歷年人口成長表 

表 3-2  水里都市計畫區（七一-七六年）人口變遷表 

表 3-3  水里都市計畫區各村之人口密度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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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土地使用現況 

一、土地使用 

本地區現行都市計畫各分區之使用情形如表 3-4、3-5 所示，

其中住宅區之符合使用率為四一．○七%，不符合使用率為六．

一六%；商業區之符合使用率為四四．八一％，不符合使用率為

四四．○三％；工業區之符合使用率為○．四三％，不符合使用

率為二．三九％。 

二、公共設施 

水里都市計劃區計劃公共設施中之公園、鄰里公園兼兒童遊

樂場、停車場、綠地均未開闢，已開闢之公共設施中零售市場開

闢率為六．七八％，學校開闢率為八三．五二％，機關開闢率為

三八．五五％，加油站開闢率為一○○．○○％。（見表 3-6）。應於

檢討時詳加考慮。 

三、道路交通 

本檢討區原有計劃道路面積為一八．七○公頃，至民國七十

六年止已開闢之道路面積為一一．五七公頃，開闢率為六一．八

七％，各道路之開闢使用情形如表 3-7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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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

本次公共設施通盤檢討，係根據本計劃區實際人口成長趨勢，並

按省頒之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專案通盤檢討原則及本區之實質需

求，來核算各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，並與現有計劃各項公共設施用地

面積相比較，進而決定保留或廢除。 

第一節計劃年期 

本次都市計劃年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之計劃年期，係按原計劃所

定，已民國八十五年為計劃年期。 

第二節  計劃人口 

根據民國七十七年公佈實施之水里都市計劃（通盤檢討），至民

國八十五年之計劃人口為二萬人，本次檢討仍以二萬人為計劃人口。 

第三節 公共設施 

水里都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，仍依據省府委員會七十七年四月

十八日第一八九三次會議決定之「台灣省第一期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

留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原則」，逐項予以檢討。（見表 4-1） 

今將公共設施逐項檢討於下： 

一、公園及兒童遊樂場 

現有計劃之公園面積為三．七公頃，兒童遊樂場面積○．七

公頃，本區計需要公園用地二．四公頃，依據「台灣省第一期都

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原則」兒童遊樂場面積

可計入公園面積計算，故計有面積四．四公頃，超過需要面積兩

公頃，故本次通盤檢討將公（一）之○．七公頃劃設為文小，公

（三）及機六附帶條件（詳見報告書表 4-2）變更為住宅區，檢

討後面積計為二．一一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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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文小用地 

計畫區內計有文小用地三處，合計面積為四．七八公頃，一

計畫人口二萬計算需要四公頃；目前三處文小中，僅文二尚未開

闢，本次檢討考慮區位及鄰里關係並無廢除任何小學。並於公

（一）上劃設○．七公頃之文小用地，以備足文二之面積達二公

頃。 

三、文中用地 

計畫區內有三處市場，面積一．一八公頃，以二萬人計算，

超出○．九八公頃，惟市一位於水里西北部鄰里中心，市二位於

水里南部鄰里中心，市三位於細部計劃中，故本次檢討仍維持原

計畫。 

四、停車場 

原計畫停車場之面積為○．九九公頃均未開闢，此次檢討將

停一領有合法房屋（包括法定空地）部分○．一公頃變更為住宅

區，其餘仍維持原計畫。 

五、機關用地 

原計畫機關用地五．二四公頃，本次通盤檢討將機三部份合

法房屋（○．九公頃）附帶條件（詳見表 4-2）變更為住宅區，

另外，機六原為車站預定地，因區位不佳，不利旅客上下車及轉

車，故併同公三附帶條件（詳見表 4-2）予以取消變更為住宅區。 

檢討後之機關用地計剩七處，面積為三．四四公頃。 

圖 4-1  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）變更位置示

意圖 

表 4-1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面積核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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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保留地專案）變

更內容明細表 

表 4-3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變更案面積統計表 

表 4-4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前後單項面積統計表 

表 4-5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表 4-6 水里都市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表 

 

第四節 道路系統 

本次檢討道路系統除十三號道路原計畫書圖不符予以更正，及一

號道路與三號道路交叉口東北側部分變更商業區外，其餘維持原計畫

不予以變更。原道路系統見表二-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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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本次檢討各項公共設施之征收開闢方式詳見表 5-1。 

表 5.1  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）

實施進度及經費概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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